
項目 申請失業認

定

臨時工作津貼 求職者交通津

貼

青年跨域就業促進

補助

跨域就業津貼 缺工就業獎勵 照顧服務就業獎

勵

青年職得好評

試辦計畫

提早就業獎

助津貼

目的 就業保險提

供勞工無工

作收入一定

期間之基本

生活保障。

針對就業能力

薄弱之失業者

(就業保險被

保險人)，提

供短期就業安

置措施，以協

助其提升職場

環境適應能力

及返回一般就

業市場。

減低失業勞工

異地就業障礙

，協助其儘速

重回勞動市場

就業。

減低未就業初次跨

域尋職青年異地就

業障礙，協助其儘

速進入勞動市場就

業。

減低失業者(就

業保險被保險

人)異地就業障

礙，協助其儘速

重回勞動市場就

業。

鼓勵失業勞工受僱

特定行業(即3K產

業)從事工作，紓

緩特定行業缺工情

形。

為協助失業勞工

就業及充實照顧

服務人力，鼓勵

失業勞工投入居

家式、社區式及

照顧機構等長照

單位從事照顧服

務工作。

協助失業青年

釐清職涯發展

方向、提升求

職技巧，並運

用工作卡（職

涯履歷表）展

現個人就業優

勢，以解決青

年尋職困難問

題。

符合失業給

付請領條件

，於失業給

付請領期限

屆滿前受僱

工作，並參

加就業保險

滿3個月以

上。

就業相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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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青年應符

合下列各項條

件：

1.年滿15歲至

29歲之本國籍

青年。

2.未就學、未

就業。

3.失業期間連

續達6個月以

上。

適用

對象

1.申請人需

為就業保險

被保險人，

且於其非自

願離職辦理

退保當日前

3年內，保

險年資合計

滿1年以上

者。

2.申請人需

具有工作能

力及繼續工

作意願。

3.非自願性

離職情形：

(1)非自願

離職：依勞

動基準法第

11條、第13

條、第14條

及第20條情

事離職

(2)視為非

自願離職：

因定期契約

屆滿離職，

逾1個月未

能就業，且

離職前1年

內，契約期

間合計滿6

個月以上

者。

1.勞工資格：

失業者(就業

保險被保險

人)至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辦

理求職登記，

經就業諮詢及

推介就業，且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

(1)於求職登

記起14日內未

能推介就業。

(2)有正當理

由(指工作報

酬未達原投保

薪資60%，或

工作地點距離

日常居住處所

30公里以上

者)，無法接

受推介工作。

2.用人單位：

政府機關(構)

及合法立案之

非營利團體。

勞工資格為失

業者(就業保險

被保險人)且符

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

1.推介地點與

日常居住處所

距離30公里以

上。

2.為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

戶。

1.年滿18至29歲，

未在學而有就業意

願且初次跨域尋職

之本國籍青年（以

下簡稱：未就業青

年）。

2.初次跨域尋職：

指於開立介紹卡推

介就業前未曾參加

勞工保險，且推介

或就業地點與日常

居住處所距離30公

里以上。

1.為失業者(就

業保險被保險

人)且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

(1)失業期間連

續達3個月以

上。

(2)非自願性離

職。

2.就業地點與原

日常居住處所距

離30公里以上

(跨域就業)。

1.勞工資格：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的失

業勞工：

(1)失業期間達30

日以上。

(2)非自願離職。

(3)經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評估推介。

2.事業單位適用範

圍

(1)符合外國人從

事就業服務法第46

條第1項第8款至第

11款工作資格及審

查標準所定特定製

程行業或特殊時程

行業(即3K產業)之

事業單位，且具有

經濟部工業局或自

由貿易港區管理機

關核發特定製程或

特殊時程之行業證

明文件。

(2)求才薪資達就

業服務法第47條規

定公告之合理勞動

條件薪資基準。

1.勞工資格：失

業勞工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

(1)失業期間連續

達30日以上。

(2)非自願離職。

(3)經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評估。

受僱於居家式、

社區式及照顧機

構等長照單位從

事照顧服務工作

之勞工，除須符

合前項規定外，

尚須領有照顧服

務員訓練結業證

明書、領有照顧

服務員職類技術

士證、或高中

(職)以上學校護

理、照顧相關科

(組)畢業。

2.雇主適用範圍

(1)提供長期照顧

服務法第9條所定

居家式、社區式

(指提供日間照

顧、臨時住宿、

團體家屋及小規

模多機能之服務)

或機構住宿式之

長期照顧服務方

式者。

(2)外國人從事就

業服務法第46條

第1項第8款至第

11款工作資格及

審查標準第20條

所定之機構。

(3)提供衛生福利

部社區整體照顧

服務體系巷弄長

照站之喘息服務

者。

被保險人同

時符合下列

情形者，得

申請提早就

業獎助津

貼：

符合失業給

付請領條件

者。

於失業給付

請領期限屆

滿前受僱工

作，並依規

定參加就業

保險滿三個

月以上者。

※ 有關

「再就業加

保滿3個

月」之保險

年資計算，

不計入被保

險人領取失

業給付期間

參加就業保

險之年資。

※ 因定期

契約屆滿離

職請領失業

給付者，再

受僱於原單

位任職之就

業保險年資

，不論其回

任原單位所

擔任之職務

性質，不得

請領提早就

業獎助津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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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資格之

失業青年至台

灣就業通網站

(job.taiwanjo

bs.gov.tw)加

入會員及登錄

履歷資料。

2.至台灣就業

通職涯測評專

區

(exam.taiwanj

obs.gov.tw)完

成線上職涯測

評。

3.親自至就業

中心/就業服務

站提出申請。

申請人需於

非自願離職

退保翌日起

2年內，檢

附離職或定

期契約證明

文件及國民

身分證或其

他足資證明

身分之證件

，親自向公

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

職登記、申

請失業認定

及接受就業

諮詢，於14

日內無法推

介就業或安

排職業訓練

，始完成失

業認定，並

轉送勞工保

險局核發失

業給付。

辦理

方式

及申

請程

序

1.因面試或就業有

交通往返、需搬離

原日常居住處所或

需租屋居住（搬遷

後居住處所或租屋

處所需距離就業地

點30公里以內）。

2.未就業青年向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辦

理求職登記，經就

業諮詢推介跨域面

試或就業，符合申

請要件且連續受僱

於同一雇主30日，

得向就業當地之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提

出申請。

3.申領期限：

(1)求職交通補助

金：每次500元，

情形特殊者得於

1,250元內核實發

給，1年以4次為

限。

(2)異地就業交通

補助金：勞工於連

續受僱滿30日之日

起90日內提出申請

(3)搬遷補助金：

勞工於搬遷之日起

90日內提出申請

(4)租屋補助金：

勞工於受僱且租屋

之日起90日內提出

申請

失業者(就業保

險被保險人)親

自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

求職登記，經

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諮詢及開

立介紹卡推介

就業，得提出

求職交通補助

申請。

1.失業者至公

立就業服務機

構辦理求職登

記，未能於14

日內推介就業

或有正當理由

無法接受推介

工作，並經公

立就業服務機

構諮詢評估，

得推介從事臨

時津貼工作。

2.用人單位提

出臨時工作計

畫之申請，經

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審查核定

後，接受推介

執行計畫。

3.失業者依規

定從事臨時工

作期間，由用

人單位每月代

發臨時工作津

貼，並為其辦

理參加勞、健

保。

1.申請人應

檢附提早就

業獎助津貼

申請書及給

付收據、國

民身分證或

其他身分證

明文件影

本、被保險

人本人名義

之國內金融

機構存摺影

本，直接（

或郵寄方

式）向勞保

局申請。

2.勞保局收

到申請書件

後，經審核

手續完備符

合請領資格

者，於10個

工作日內核

付，並於核

付後約3至5

個工作日匯

入申請人所

指定國內金

融機構之本

人名義帳

戶。

1.因就業有交通

往返、需搬離原

日常居住處所或

需租屋居住（搬

遷後居住處所或

租屋處所需距離

就業地點30公里

以內）。

2.勞工向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辦理

求職登記，經就

業諮詢推介跨域

就業，符合申請

要件且連續受僱

於同一雇主30日

，得向就業當地

之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提出申請。

3.申領期限：

(1)異地就業交

通補助金：勞工

於連續受僱滿30

日之日起90日內

提出申請。

(2)搬遷補助

金：勞工於搬遷

之日起90日內提

出申請

(3)租屋補助

金：勞工於受僱

且租屋之日起90

日內提出申請

1.符合資格之失業

勞工向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辦理求職登

記，經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諮詢，並發

給特定行業推介

卡。

2.勞工受僱於同一

雇主連續達30日以

上，且平均每週工

時達35小時以上及

符合相關規定，於

受僱每滿30日之次

日起90日內，得檢

附相關文件，向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申

請津貼。

1.符合資格之失

業勞工向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辦理

求職登記，經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

諮詢，並發給照

顧服務就業獎勵

推介卡。

2.勞工受僱於符

合規定之居家

式、社區式及照

顧機構等長照單

位連續達30日以

上，且每月薪資

不低於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每月

基本工資及符合

相關規定，於受

僱每滿30日之次

日起90日內，得

檢附相關文件，

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申請津貼。



項目 申請失業認

定

臨時工作津貼 求職者交通津

貼

青年跨域就業促進

補助

跨域就業津貼 缺工就業獎勵 照顧服務就業獎

勵

青年職得好評

試辦計畫

提早就業獎

助津貼

就業相關補助

青年在完成深

度就業諮詢後3

個月內找到工

作，且受僱連

續達3個月以上

並依法參加就

業保險，則可

向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申請發

給尋職就業獎

勵金3萬元。

1.符合資格之

失業青年至台

灣就業通網站

(job.taiwanjo

bs.gov.tw)加

入會員及登錄

履歷資料。

2.至台灣就業

通職涯測評專

區

(exam.taiwanj

obs.gov.tw)完

成線上職涯測

評。

3.親自至就業

中心/就業服務

站提出申請。

申請人需於

非自願離職

退保翌日起

2年內，檢

附離職或定

期契約證明

文件及國民

身分證或其

他足資證明

身分之證件

，親自向公

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

職登記、申

請失業認定

及接受就業

諮詢，於14

日內無法推

介就業或安

排職業訓練

，始完成失

業認定，並

轉送勞工保

險局核發失

業給付。

辦理

方式

及申

請程

序

1.獎助期限：最

長18個月。

2.獎助金額：依

就業期間核發，

最高新臺幣(以下

同)10萬8,000

元：

(1)第1個月至第6

個月：每月核發

5,000元

(2)第7個月至第

12個月：每月核

發6,000元

(3)第13個月至第

18個月：每月核

發7,000元

3.勞工合併領取

鼓勵失業勞工受

僱照顧服務業作

業要點(照顧服務

就業獎勵)之津貼

，最長以18個月

為限。

1.因面試或就業有

交通往返、需搬離

原日常居住處所或

需租屋居住（搬遷

後居住處所或租屋

處所需距離就業地

點30公里以內）。

2.未就業青年向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辦

理求職登記，經就

業諮詢推介跨域面

試或就業，符合申

請要件且連續受僱

於同一雇主30日，

得向就業當地之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提

出申請。

3.申領期限：

(1)求職交通補助

金：每次500元，

情形特殊者得於

1,250元內核實發

給，1年以4次為

限。

(2)異地就業交通

補助金：勞工於連

續受僱滿30日之日

起90日內提出申請

(3)搬遷補助金：

勞工於搬遷之日起

90日內提出申請

(4)租屋補助金：

勞工於受僱且租屋

之日起90日內提出

申請

失業者(就業保

險被保險人)親

自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

求職登記，經

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諮詢及開

立介紹卡推介

就業，得提出

求職交通補助

申請。

1.失業者至公

立就業服務機

構辦理求職登

記，未能於14

日內推介就業

或有正當理由

無法接受推介

工作，並經公

立就業服務機

構諮詢評估，

得推介從事臨

時津貼工作。

2.用人單位提

出臨時工作計

畫之申請，經

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審查核定

後，接受推介

執行計畫。

3.失業者依規

定從事臨時工

作期間，由用

人單位每月代

發臨時工作津

貼，並為其辦

理參加勞、健

保。

1.申請人應

檢附提早就

業獎助津貼

申請書及給

付收據、國

民身分證或

其他身分證

明文件影

本、被保險

人本人名義

之國內金融

機構存摺影

本，直接（

或郵寄方

式）向勞保

局申請。

2.勞保局收

到申請書件

後，經審核

手續完備符

合請領資格

者，於10個

工作日內核

付，並於核

付後約3至5

個工作日匯

入申請人所

指定國內金

融機構之本

人名義帳

戶。

被保險人尚

未請領之失

業給付金額

50％，一次

發給。

1.因就業有交通

往返、需搬離原

日常居住處所或

需租屋居住（搬

遷後居住處所或

租屋處所需距離

就業地點30公里

以內）。

2.勞工向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辦理

求職登記，經就

業諮詢推介跨域

就業，符合申請

要件且連續受僱

於同一雇主30日

，得向就業當地

之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提出申請。

3.申領期限：

(1)異地就業交

通補助金：勞工

於連續受僱滿30

日之日起90日內

提出申請。

(2)搬遷補助

金：勞工於搬遷

之日起90日內提

出申請

(3)租屋補助

金：勞工於受僱

且租屋之日起90

日內提出申請

1.符合資格之失業

勞工向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辦理求職登

記，經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諮詢，並發

給特定行業推介

卡。

2.勞工受僱於同一

雇主連續達30日以

上，且平均每週工

時達35小時以上及

符合相關規定，於

受僱每滿30日之次

日起90日內，得檢

附相關文件，向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申

請津貼。

1.符合資格之失

業勞工向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辦理

求職登記，經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

諮詢，並發給照

顧服務就業獎勵

推介卡。

2.勞工受僱於符

合規定之居家

式、社區式及照

顧機構等長照單

位連續達30日以

上，且每月薪資

不低於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每月

基本工資及符合

相關規定，於受

僱每滿30日之次

日起90日內，得

檢附相關文件，

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申請津貼。

津貼

給付

標準

及期

限

1.按申請人

離職退保前

6個月平均

月投保薪資

60%發給，

最長發給6

個月。

2.申請人離

職退保時年

滿45歲以上

或領有社政

主管機關核

發之身心障

礙證明者，

最長發給9

個月。

3.請領失業

給付期間，

有受申請人

扶養之眷屬

者，每1人

按申請人離

職辦理就業

保險退保之

當月起前6

個月平均月

投保薪資

10%加給給

付，最多計

至20%。

1.補助金額：

依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每小時

基本工資核給

，每月最高發

給176小時。

2.補助期限：

最長6個月。

3.補助限制：

2年內合併領

取就業促進津

貼實施辦法之

臨時工作津貼

或政府機關其

他同性質津貼

，最長以6個

月為限。

1.每人每次得

發給500元。但

情形特殊者，

得於1,250元內

核實發給。

2.每人每年度

合併領取本補

助金及依就業

促進津貼實施

辦法領取之求

職交通補助金

，以4次為限。

1.補助金額：

(1)求職交通補助

金：每次500元，

情形特殊者得於

1,250元內核實發

給，1年以4次為

限。

(2)異地就業交通

補助金：依就業地

點與原日常居住處

所距離每月核發，

最長以12個月為

限。

A.30公里以上未滿

50公里：1,000元/

月

B.50公里以上未滿

70公里：2,000元/

月

C.70公里以上：

3,000元/月

(3)搬遷補助金：

核實發給，每次最

高30,000元為限。

(4)租屋補助金：

自受僱且租屋之日

起，以租賃契約所

列租金總額之60％

核實發給，每月最

高發給5,000元，

最長以12個月為

限。

2.補助期限最長12

個月。

1.補助金額：

(1)異地就業交

通補助金：依就

業地點與原日常

居住處所距離每

月核發，最長以

12個月為限。

A.30公里以上未

滿50公里：

1,000元/月

B.50公里以上未

滿70公里：

2,000元/月

C.70公里以上：

3,000元/月

(2)搬遷補助

金：核實發給，

每次最高30,000

元為限。

(3)租屋補助

金：自受僱且租

屋之日起，以租

賃契約所列租金

總額之60％核實

發給，每月最高

發給5,000元，

最長以12個月為

限。 

2.補助期限最長

12個月。

             

1.獎助期限：最長

18個月。

2.獎助金額：依就

業期間核發，最高

新臺幣(以下同)10

萬8,000元：

(1)第1個月至第6

個月：每月核發

5,000元

(2)第7個月至第12

個月：每月核發

6,000元

(3)第13個月至第

18個月：每月核發

7,000元

3.勞工合併領取鼓

勵失業勞工受僱照

顧服務業作業要點

(照顧服務就業獎

勵)之津貼，最長

以18個月為限。



項目 申請失業認

定

臨時工作津貼 求職者交通津

貼

青年跨域就業促進

補助

跨域就業津貼 缺工就業獎勵 照顧服務就業獎

勵

青年職得好評

試辦計畫

提早就業獎

助津貼

就業相關補助

青年在完成深

度就業諮詢後3

個月內找到工

作，且受僱連

續達3個月以上

並依法參加就

業保險，則可

向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申請發

給尋職就業獎

勵金3萬元。

1.獎助期限：最

長18個月。

2.獎助金額：依

就業期間核發，

最高新臺幣(以下

同)10萬8,000

元：

(1)第1個月至第6

個月：每月核發

5,000元

(2)第7個月至第

12個月：每月核

發6,000元

(3)第13個月至第

18個月：每月核

發7,000元

3.勞工合併領取

鼓勵失業勞工受

僱照顧服務業作

業要點(照顧服務

就業獎勵)之津貼

，最長以18個月

為限。

被保險人尚

未請領之失

業給付金額

50％，一次

發給。

津貼

給付

標準

及期

限

1.按申請人

離職退保前

6個月平均

月投保薪資

60%發給，

最長發給6

個月。

2.申請人離

職退保時年

滿45歲以上

或領有社政

主管機關核

發之身心障

礙證明者，

最長發給9

個月。

3.請領失業

給付期間，

有受申請人

扶養之眷屬

者，每1人

按申請人離

職辦理就業

保險退保之

當月起前6

個月平均月

投保薪資

10%加給給

付，最多計

至20%。

1.補助金額：

依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每小時

基本工資核給

，每月最高發

給176小時。

2.補助期限：

最長6個月。

3.補助限制：

2年內合併領

取就業促進津

貼實施辦法之

臨時工作津貼

或政府機關其

他同性質津貼

，最長以6個

月為限。

1.每人每次得

發給500元。但

情形特殊者，

得於1,250元內

核實發給。

2.每人每年度

合併領取本補

助金及依就業

促進津貼實施

辦法領取之求

職交通補助金

，以4次為限。

1.補助金額：

(1)求職交通補助

金：每次500元，

情形特殊者得於

1,250元內核實發

給，1年以4次為

限。

(2)異地就業交通

補助金：依就業地

點與原日常居住處

所距離每月核發，

最長以12個月為

限。

A.30公里以上未滿

50公里：1,000元/

月

B.50公里以上未滿

70公里：2,000元/

月

C.70公里以上：

3,000元/月

(3)搬遷補助金：

核實發給，每次最

高30,000元為限。

(4)租屋補助金：

自受僱且租屋之日

起，以租賃契約所

列租金總額之60％

核實發給，每月最

高發給5,000元，

最長以12個月為

限。

2.補助期限最長12

個月。

1.補助金額：

(1)異地就業交

通補助金：依就

業地點與原日常

居住處所距離每

月核發，最長以

12個月為限。

A.30公里以上未

滿50公里：

1,000元/月

B.50公里以上未

滿70公里：

2,000元/月

C.70公里以上：

3,000元/月

(2)搬遷補助

金：核實發給，

每次最高30,000

元為限。

(3)租屋補助

金：自受僱且租

屋之日起，以租

賃契約所列租金

總額之60％核實

發給，每月最高

發給5,000元，

最長以12個月為

限。 

2.補助期限最長

12個月。

             

1.獎助期限：最長

18個月。

2.獎助金額：依就

業期間核發，最高

新臺幣(以下同)10

萬8,000元：

(1)第1個月至第6

個月：每月核發

5,000元

(2)第7個月至第12

個月：每月核發

6,000元

(3)第13個月至第

18個月：每月核發

7,000元

3.勞工合併領取鼓

勵失業勞工受僱照

顧服務業作業要點

(照顧服務就業獎

勵)之津貼，最長

以18個月為限。



項目 申請失業認

定

臨時工作津貼 求職者交通津

貼

青年跨域就業促進

補助

跨域就業津貼 缺工就業獎勵 照顧服務就業獎

勵

青年職得好評

試辦計畫

提早就業獎

助津貼

就業相關補助

備註 不予辦理/

發放失業給

付之情形：

1.拒絕受理

失業給付申

請：

(1)除了有

下列情形之

外，不得拒

絕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推

介的工作：

A.所推介的

工作工資低

於其每月得

請領之失業

給付數額。

B.所推介的

工作地點距

離申請人日

常居住處所

30公里以

上。

(2)除了有

下列情形之

外，不得拒

絕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安

排的就業諮

詢或職業訓

練：

A.因傷病診

療，持有醫

師診斷證明

的情形。

B.為參加職

業訓練，需

要變更現在

住所，經公

立就業服務

機構認定顯

有困難的情

形。

2.停止辦理

當次失業認

定或再認

定：未於推

介就業之日

起7日內，

將就業與否

回覆卡檢送

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

3.停止發給

失業給付：

每個月未親

自至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

辦理失業再

認定，或於

辦理失業再

認定時，未

提供至少2

次以上的求

職紀錄。

相關法令：就

業保險促進就

業實施辦法§

37~§45

相關法令：就

業保險促進就

業實施辦法第

22條到第25條

1.申領租屋補助金

或異地就業交通補

助金，於補助期間

得互相變更申領，

合併領取期間以12

個月為限。

2.相關法令：青年

跨域就業促進補助

實施辦法

1.申領租屋補助

金或異地就業交

通補助金，於補

助期間得互相變

更申領，合併領

取期間以12個月

為限。

2.相關法令：就

業保險促進就業

實施辦法第26條

到第36條

1.青年 參加本

計畫期間，指

經審核符合 計

畫資格至 計畫

規定應就業時

點後之 90日

內。青年申請

參加本計畫以

1次為限。

2.青年於計畫

期間，應接受

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 提供 3次

以上 之深度就

業諮詢服務及

就業準備相關

措施 。

3.青年於計畫

期間就業、推

介參加職業訓

練課程或職場

學習及再適應

計畫， 應於受

僱投保就業保

險生效、訓練

期間中途離（

退）訓、結訓

或職場學習結

束之次日起 7

日內通知公立

就業服務機

構。

4.青年於接受

深度就業諮詢

及就業準備相

關措施 後就業

，符合下列各

項情形者，得

向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申請尋

職就業獎勵

金。

提早就業獎

助津貼查詢

電

話:(02)239

6-1266轉

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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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每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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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數額。

B.所推介的

工作地點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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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居住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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